
 

 

元智大學二年制技術學系在職進修班運作辦法 

 

88.07.14 八十七學年度第十七次行政會議通過 

90.05.14 八十九學年度第十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1.05.27 九十學年度第十八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所稱二年制技術學系在職進修班含大學部二年制在職進修專班。 

第二條 二年制技術學系在職進修班學生之入學、保留入學資格、轉學、轉系、

休學、退學、選課、成績考查、暑期修課、校際選課、出國有關學籍處

理及其他有關事項，悉依本校二年制技術學系在職進修班學則及其相關

規定辦理。 

第三條 二年制技術學系在職進修班學生收費分為學分費及其他費用二種，其收

費標準及其他費用項目，依會計室之公告為準。 

第四條 二年制技術學系在職進修班專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計算標準及授課時

數限制，依本校專兼任教師授課時數及抵免規定辦理。 

第五條 二年制技術學系在職進修班開課收入由學校統籌編列預算支應各項支

出（如人事費、鐘點費、設備費、修繕費、行政費及獎學金支出等）。 

第六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報請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